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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意 見  

壹、案  由：據訴及據報載，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似

未依合法正當程序通知納稅義務人，即逕行

調整徵收房屋稅，有恣意增加人民稅賦負擔

之虞，且影響人民財產權至鉅，認有深入調

查之必要。 

貳、調查意見： 

我國房屋稅稅收（民國 100 年度稅額約新臺幣 575

億餘元）約占年度總稅收之 3％，近 10 年來平均則約占

地方總稅收之 21％，其與土地增值稅、地價稅同屬不動

產稅中之主要稅種，為地方政府重要自主財源之一。由

於房屋稅係基於受益負擔之概念，而以造價成本與使用

價值為課徵內涵之財產稅，而房屋現值為其稅基所在，

其現值之核定是否公平合理，除對地方財政有重要影響

之外，亦關乎租稅之公平、效率，以及納稅義務人之權

益。 

有鑑於房屋評定現值長期來偏低，影響地方政府稅

收及課稅之公平性，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爰就近年

來因捷運通車等發展快速之地區，於民國（下同）100

年公告大幅調整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致該等路段 101

年度房屋稅增加；且臺北市政府另亦擇定所謂高級住宅

予以加價課徵房屋稅（即俗稱「豪宅稅」），致引發部

分民眾及陳訴人之質疑。究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之設定、

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以及房屋現值核定後之通知

程序是否符合租稅理論及房屋稅條例之規定，殊值進一

步探究。案經本院立案調查，並向財政部、臺北市政府

及新北市政府等機關函詢並調閱卷證資料，嗣經詢問臺

北市政府與所屬財政局、稅捐稽徵處及財政部賦稅署相

關主管人員，再經諮詢財稅、法律及不動產等領域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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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者，爰經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列敘如下： 

一、各縣市政府以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評定房屋標準價格

及核定房屋現值，雖據財政部認與房屋稅條例規定之

精神尚無不符，惟其執行方式尚有諸多制度性課題亟

待檢討，該部允應進一步通盤研究縝密檢討，並督促

各縣市政府依法妥處： 

(一)按房屋稅條例第 5 條規定，房屋稅係以房屋現值按

該條所規定之稅率課徵之（例如依該條第 1 款規定

：「住家用房屋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

點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但自住房屋為其房

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而房屋現值，依同條例

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則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不動

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予以核計。次按同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房屋標準價格，由不動產評價

委員會依據下列事項分別評定，並由直轄市、縣 (

市) 政府公告之：一、按各種建造材料所建房屋，

區分種類及等級。二、各類房屋之耐用年數及折舊

標準。三、按房屋所處街道村里之商業交通情形及

房屋之供求概況，並比較各該不同地段之房屋買賣

價格減除地價部分，訂定標準。」是以房屋標準價

格係兼採估價方法之成本法（上開條文第 1 款及第

2 款）及比較法（第 3 款）進行估價，二者同為評

定房屋標準價格之二大支柱，各肩負其重要評價功

能。至房屋標準價格實際評定方式，依財政部前於

72 年 11 月 30 日訂頒「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

屋現值作業要點」（自 73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第 2

點前段規定：「房屋現值之核計，以『房屋標準單

價表』、『折舊率標準表』及『房屋位置所在段落

等級表』為準據。」（按財政部業於 92 年 5 月 19

廢止該要點，並於同日訂頒「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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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及房屋現值作業之參考原則」，該原則仍保留上

開規定），各縣市政府則依據該要點自行訂定房屋

構造標準單價表、房屋折舊率及耐用年數表、房屋

街路等級調整率（下稱「路段率」）等據以核定房

屋現值，其計算方式略以：「房屋現值＝房屋構造

標準單價×（1－折舊年數×折舊率）×房屋街路等級

調整率×房屋面積」。 

(二)據財政部、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表示，依房屋

稅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各縣市政府不

動產評價委員會於評定房屋標準價格時，應「按房

屋所處街道村里之商業交通情形及房屋之供求概

況，並比較各該不同地段之房屋買賣價格減除地價

部分，訂定標準。」而路段率之評定係就同一縣市

內所有街路之交通便利、繁榮程度及房屋交易情形

，劃分等級予以評定 (例如 100％～400％)，俾就

坐落不同路段之房屋，按其周邊公共建設效益大小

及財產價值消長情形，藉由調整路段率之方式，區

隔不同價值房屋之租稅負擔，以分攤政府公共建設

成本，是以其符合受益負擔原則及量能課稅原則，

亦未逾越上開房屋稅條例規定之精神等語。 

(三)惟按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僅原則性規

定如上條文，並無明確規定路段率調整及其估計方

式，財政部既認以設定路段率之方式評定房屋標準

價格符合上開條文規定，且訂有前揭「簡化評定房

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現為「簡化評

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之參考原則」），

經各縣市政府據為公告轄區各街路之路段率，以為

評定房屋標準價格之一項依據，則有關路段率設定

之公平合理與否，該部自負有監督之責。經查目前

以路段率評定房屋標準價格之方式仍存有諸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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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課題亟待檢討，茲舉其較具體者如下，財政部

允應進一步通盤研究縝密檢討，並督促各縣市政府

依法妥處： 

１、以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據以訂

定路段率，究有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該條例

有無再予明確化之必要？不無疑義。 

２、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按房屋所處

街道村里之商業交通情形及房屋之供求概況，並

比較各該不同地段之房屋買賣價格減除地價部

分，訂定標準」之規定，以及各縣市政府據以訂

定之路段率，究與地價稅之課徵有無存在重複課

稅問題？仍有待確實釐清。 

３、目前路段率之調整尚乏一客觀之估計方式與規

範，諸如如何加成、減成？其標準及計算步驟為

何？又其與房屋之市價關係為何？ 

４、目前路段率之調整似未進一步具體考量房屋之

個別表現，諸如建物規模、建物機能與建物管理、

周遭公共設施齊備度等。 

５、按公寓大廈建物各樓層效用有別，目前路段率之

調整有無確實考量其立體價值之差異？有無契

合建物樓層別效用比？仍有待商確。 

二、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考量近年來捷運等建設帶

動地區發展，而調整 100 年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既

係依房屋稅條例第 11條第 2項有關房屋標準價格每 3

年重行評定 1 次之規定調整，並依同條第 1 項規定經

其所組織之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後予以公告，其調

整理由及辦理程序尚難遽認有不當；惟納稅義務人如

認調整幅度有違公平合理而不服房屋稅核定稅額者，

尚得循行政救濟程序處理： 

(一)據臺北市政府說明該市路段率調整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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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該府曾於 91 年、94 年、97 年局部性調整該市路

段率，嗣因該市各捷運系統陸續完工通車，便利

之交通網帶動其周邊商業發展，致房價高漲，且

該市各區之發展現況（由西區移轉至東區發展）

與早期有顯著不同，原適用之路段率，甚多不符

實際，實有全面檢討之必要。以該市內湖區為

例，自 98 年 7 月捷運文湖線通車以來，該區房

價漲幅居該市之冠，捷運線帶動新興區域發展及

周邊房屋增值效益，不言而喻。鑑此，該市稅捐

稽徵處為落實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每 3 年

重行評定房屋標準價格之規定，爰依「臺北市稅

捐稽徵處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作業要點」（89 年

10 月 7 日訂頒，100 年 1 月 24 日修正）及「臺

北市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作業計畫」（97 年 8 月

研訂）之規定，自 97 年 9 月即啟動 100 年不動

產評價前置作業，通盤檢討該市各街路房屋生活

機能、商業繁榮及交通發展狀況，並採捷運站周

圍及繁榮中心路段為基準，以全市觀點跨區衡平

考量，檢視各區最高及最低路段率之適當性，其

執行過程並經該市稅捐稽徵處派員現場實地勘

查各街路之商業、交通情形，且已適當反映各區

房價之高低。案經依法定程序擬訂各街路合理之

路段率，提報該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100 年常會

審議通過，嗣經該府以 100 年 1 月 24 日府財稅

字第 10030212100號公告重行評定臺北市房屋標

準價格有關事項（含「修訂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

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修訂臺北市稅捐稽

徵處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作業要點」及「修訂臺

北市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作業表」等），綜述該

市路段率調整之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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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多條捷運系統通車，促進各區商業繁榮、交

通便利，並進而提高房屋交易價格。 

<２>各項公共建設完成(如公園、綠地、道路規

劃、運動中心等)，周邊房屋之生活機能更

趨完善。 

<３>與鄰近房屋比較，路段率明顯偏低，為衡平

而調整。 

２、該府 100 年 1 月 24 日公告重行評定該市房屋稅

路段率之結果，經考量區域發展及商業繁榮度已

相對沒落之路段(如萬華、大同區)，計調降 49

條路段，自公告生效當年期即 100 年適用，其 100

年 5 月開徵之房屋稅計收減少新臺幣（下同）2

仟 800 餘萬元；另調升 452 條及新增 40 條路段，

自 100 年 7 月 1 日起適用(即適用 101 年 5 月開

徵之房屋稅)，其 101 年 5 月開徵之房屋稅計約

可增加 6 億餘元。以高房價的該市大安區、中正

區為例，目前最高路段率為 320%，而信義計畫區

區塊，近年來房價高漲，其路段率也自 91 年之

200%，逐次調升至 100 年之 280%；反之房價較低

的北投區、文山區等，其最高路段率為 160%。 

３、又該市因路段率調升增加稅額者約有 37 萬戶，

其中 52％（計 19.5 萬戶），所增加稅額均在 500

元以下，而增加稅額在 1,500 元以下者，合計高

達 81%，足見對一般民眾租稅負擔影響不大。又

本次路段率調整後，該市因路段率調升而不服原

核定稅額並申請復查之案件僅有 8 件，且截至 7

月底止，101 年房屋稅徵起率達 99.14%，較 100

年同月份之徵起率 98.24%為佳，顯示納稅人於瞭

解稅負增加情形及政策實施之目的後，大多能給

予認同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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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據新北市政府說明該市路段率調整情形如下： 

１、新北市近 10 年來，捷運新店線、板南線、中永

和線及蘆洲線陸續通車、新北環河快速道路及東

西向快速道路開通，新板特區、新莊副都心等區

域及台北國際商港的開發，各項重大公共設施陸

續完備到位，帶動該市房地產價格大幅上揚，例

如該市板橋區縣民大道從 91 年至 99 年有相當顯

著之改變，而其路段率仍維持為 140%，又 99 年

該市瑞芳區濱海路與板橋區陽明街之商業交通

情形差異懸殊，其路段率卻同為 110%，故無論是

從縱向(同一街路不同時期)及橫向(不同地區街

路)比較，該市迄 99 年之路段率均顯著失衡。 

２、考量該市面積 2,052 平方公里遼闊幅員，計逾

2,000 條街道、155 萬戶房屋，稽徵人力於 99 年

預算編制員額僅 520 人，顯相對不足；且轄內 29

個行政區之城鄉差距懸殊，各地區路段率之衡平

調整相對困難。故該市於 100 年重行評定房屋標

準價格，以各街路公告土地現值平均數之相關性

作為本次路段率評定之參考基準，並按各街路公

告土地現值平均數之相關性轉換成路段率，嗣經

派員實地勘查，據以全面、通盤性之檢討並初擬

路段率。 

３、案經提新北市政府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100 年第 1

次會議審議通過，嗣經該府以 100 年 4 月 8 日北

府財稅字第 1000026000 號公告「新北市簡化評

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該要點

附件 5 即「房屋坐落地段等級調整率評定表」）。

其調降者計 387路段，適用 100年開徵之房屋稅，

約減少稅收 5 千餘萬元；維持不變者計 1,370 路

段；調升者計 1,069 路段（適用 101 年開徵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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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稅），調幅最大之前三者調幅為 90％、70％及

60％，預計增加稅收 6 億餘元，其因而增加稅額

者計 73.1萬戶（約占開徵戶數 178萬戶之 41％），

其中稅額增加 300 元以下者（約 29.4 萬戶）約

占 40.2％，稅額增加 1,000 元以下者（約 60.8

萬戶）合計約占 83.1％。又本次路段率調整後，

該市因路段率調升不服原核定稅額而申請復查

之案件僅 26 件。 

(三)經核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考量近年來捷運等

建設帶動地區發展，而調整 100 年房屋街路等級調

整率，既係依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有關房屋

標準價格每 3 年重行評定 1 次之規定調整，並依同

條第 1項規定經其所組織之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

後予以公告，其調整理由及辦理程序尚難遽認有不

當。又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

稅捐稽徵法第 35 條定有復查及訴願等行政救濟程

序規定，故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如認前揭路段率之調

整幅度有違公平合理而不服房屋稅核定稅額者，尚

得循行政救濟程序處理。 

三、目前各縣市政府公告之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耐用年數

及折舊率業已沿用 30 年而未作合理調整，且房屋標準

單價表亦多未依房屋稅條例第 11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確實按各種建造材料並區分種類及等級予以設計，

致房屋標準價格嚴重偏離實際情形而無法覈實核定房

屋現值，造成租稅不公及影響財政稅收。財政部為租

稅中央主管機關，長期來疏於督導，允應依法檢討妥

處，並督促各縣市政府確實改進。至上開各縣市政府

累積數十年而怠於調整之房屋構造標準單價，究應如

何檢討以避免對納稅義務人造成過度衝擊，財政部亦

應審慎研究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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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規定：「房屋標準價格，由

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依據下列事項分別評定，並由直

轄市、縣 (市) 政府公告之：一、按各種建造材料

所建房屋，區分種類及等級。二、各類房屋之耐用

年數及折舊標準。三、按房屋所處街道村里之商業

交通情形及房屋之供求概況，並比較各該不同地段

之房屋買賣價格減除地價部分，訂定標準。前項房

屋標準價格，每 3 年重行評定 1 次，並應依其耐用

年數予以折舊，按年遞減其價格。」是以房屋標準

價格係兼採估價方法之成本法（上開條文第 1 款及

第 2 款）及比較法（第 3 款）進行估價，二者同為

房屋標準價格之二大支柱，各肩負其重要評價功能

。至實際評定方式，依財政部前於 72 年 11 月 30

日訂頒「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

點」（自 73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第 2 點前段規定：

「房屋現值之核計，以『房屋標準單價表』、『折

舊率標準表』及『房屋位置所在段落等級表』為準

據。」（按財政部業於 92 年 5 月 19 廢止該要點，

並於同日訂頒「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

作業之參考原則」，該原則仍保留上開規定），各

縣市政府則依據該要點自行訂定房屋構造標準單

價表、房屋折舊率及耐用年數表、房屋街路等級調

整率（下稱「路段率」）等據以核定房屋現值（如

前述）。基此，房屋稅條例中央主管機關財政部對

各縣市政府是否覈實訂定及調整房屋標準單價與

折舊率標準，負有督導之責。 

(二)次按上開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規定第 2 項原規定：

「前項房屋標準價格，如物價總指數有百分之 30

以上增減時，應重行評定，並應依其耐用年數予以

折舊，按年遞減其價格。」由於大部分縣市房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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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價格所依據之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耐用年數及折

舊率等，係於 70 年間依該條規定評定，嗣基於房

屋重置成本（如建材價格等）陸續上漲而物價指數

卻不升反降，卻無法依該規定重行評定，致房屋課

稅現值相對偏低，且考量影響房屋價格變動因素非

僅物價水準變動一項等理由，該條文爰於 90 年 6

月 20 日修正為：「前項房屋標準價格，每 3 年重

行評定 1 次，並應依其耐用年數予以折舊，按年遞

減其價格」（立法院公報第 90 卷第 26 期第 284 頁

參照）。 

(三)再按前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於 98 年 3 月 9 日曾

就「土地稅及房屋稅減免規定之檢討」議題作成決

議：「請地方政府覈實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嗣經

財政部於 98年 5月 12日以台財稅字第 09804527240

號函將該會議記錄送請各縣市政府辦理，並敘明：

「實務上各縣市評定房屋標準價格時，對於各種建

造材料僅就構造區分，尚無考量建造材料等級，惟

各建造材料等級之價格差異甚大，對於採用豪華建

材之房屋，造成其標準價格偏低，致其房屋稅稅負

相對較低，甚至與一般房屋相同，實有違租稅公平

，爰經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會商決議，請地方政

府覈實評定使用不同等級建造材料之房屋標準價

格。」 

(四)查目前各縣市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耐用年數、折舊

率係於 30 年前之民國 70 年間評定而沿用迄今，與

目前建築工程造價存在明顯差異，致目前依據上開

房屋構造標準單價所核定之房屋現值嚴重脫離現

實，進而造成租稅極度不公及影響財政稅收。詢據

臺北市政府相關人員指稱，以該市 12 層樓鋼筋混

凝土造之住家用房屋為例，其房屋構造標準單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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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0 元/㎡，惟參考都市更新等建物價格推估造價

則約 26,400 元/㎡，其差距近 5 倍；又以該市復興

南路 16 層每戶 42 坪市價約 4 千萬之房屋為例，其

房屋稅（14,881 元）及地價稅（2,263 元）合計僅

17,144 元，實質稅率（稅費/市價）亦僅 0.43％（

相較市價 100 萬元之 2,000c.c.汽車，每年即需負

擔牌照稅及燃料費 17,440 元，顯不合理）；尤有

甚者，如係高級住宅，則房屋現值與市價差距更大

，以該市仁愛路及松智路上億元之高級住宅為例，

原房屋核定現值與市價差估計差距更達 20 倍，其

住家用稅額亦僅 6 萬至 15 萬元，足見房屋核定現

值偏離現實之一斑。 

(五)惟查各縣市政府自房屋構造標準單價於 30 年前評

定後，迄 90 年間歷經 20 年未調整而早存有明顯不

符實際情形，嗣又未確實依 90 年修正後之房屋稅

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有關每 3 年重行評定之規定，

以及上開前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 98 年 3 月 9 日

會議之決議，依法積極調整（除宜蘭縣已於 100 年

調整之外），乃房屋稅條例中央主管機關財政部長

期來未積極督促各縣市政府按實際情形調整房屋

構造標準單價，任令房屋標準價格長期偏離實際情

形而致房屋現值無法覈實評定，嚴重影響租稅公平

及財政稅收，而此一積弊已久之問題，甚至造成臺

北市政府因忌憚於調整房屋標準價格恐影響層面

過大，而改採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之措施，卻

陷於民眾質疑其適法性之窘境（如後述）。顯見財

政部確有督導不周，允應依法檢討妥處，並督促各

縣市政府確實改進。至上開各縣市政府累積數十年

而怠於調整之房屋構造標準單價，究應如何檢討以

避免對納稅義務人造成過度衝擊，財政部亦應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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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妥為因應。 

(六)末按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房屋

標準價格，應按各種建造材料並區分種類及等級，

據以評定。惟長期來各縣市政府所定用以評定標準

價格之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僅就房屋之主要構造

材料加以區分，並無考量材料等級，因而造成使用

豪華建材之住宅，房屋課稅價值偏低，致其房屋稅

與一般房屋之房屋稅相同，有違公平之虞，足見該

房屋標準單價之設計亟待檢討，併予指明。 

四、目前房屋評定現值嚴重偏離實際造價及市價，尤以高

級住宅為最，臺北市政府乃基於租稅公平及量能課稅

原則，針對高級住宅予以加價課徵房屋稅（俗稱「豪

宅稅」），惟其是否符合租稅法律主義，及其所定要

件是否失諸客觀，茲以陳訴人既已就個案另提起行政

救濟，允宜靜候有關機關之處理： 

(一)按臺北市政府為針對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前

於 100 年 1 月 24 日公告修正「臺北市房屋標準價

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自 100 年 7 月 1 日

起實施），該要點第 15 點第 1 項規定：「房屋為

鋼筋混凝土以上構造等級，經逐棟認定具有下列 8

項標準，為高級住宅，其房屋構造標準單價按該棟

房屋坐落地點之街路等級調整率加成核計：（一）

獨棟建築（二）外觀豪華（三）地段絕佳（四）景

觀甚好（五）每層戶少（六）戶戶車位（七）保全

嚴密（八）管理周全。」嗣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再訂

定「臺北市高級住宅審查作業注意事項」，經該市

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101 年 5 月 21 日臨時會准予備

查 後 ， 以 同 年 5 月 31 日 北 市 稽 財 丙 字 第

10131242101 號函所屬各分處辦理。該注意事項除

就上開 8 項要件進一步定義外（第 2 點參照），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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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 3 項要件：「(一)每戶總價 8,000 萬元以上。

(二) 每坪單價 100 萬元以上或每戶面積 80 坪以上

。(三)每棟房屋符合上述要件之戶數達 70%以上者，

則整棟列入。」（第 3 點參照） 

(二)詢據臺北市政府相關人員指稱，由於房屋構造標準

單價等近 30 年未調整，未能合理反映房屋建造成

本及市場價格，甚至與市價差近 5 倍，致房屋稅負

擔長期偏低，極不合理，尤以高級住宅為甚（如前

述）。又前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於 98 年 3 月會

商決議，請地方政府覈實評定使用不同等級建造材

料之房屋標準價格，財政部嗣於 98 年 5 月間行文

請地方政府依上開決議覈實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如

前述），臺北市稅捐稽徵處隨即成立房屋稅改進小

組，全面檢討房屋課稅問題。而鑑於目前高級住宅

房屋現值評價標準因與一般住宅相同，其房屋稅與

房價不成比例，稅負更是明顯偏低，惟考量全面調

整房屋構造標準單價，影響層面太廣，故乃在現行

法令架構下，研議先就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

案經該處蒐集相關資料，並函詢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臺北市地政士公會、臺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及洽詢各大房仲業提供豪宅定義及條件之意見，並

於 98 年 10 月、99 年 3 月間邀集專家學者舉辦研討

會，始審慎研訂高級住宅認定標準、加價方式等，

並據以自 100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高級住宅加價課徵

房屋稅，經統計截至 101 年 6 月底止，已核定為高

級住宅者有 137 棟，約 2,900 戶，為市庫挹注近 3

億元稅收，徵起率達 96%。又稱，鑑於高級住宅房

屋核定現值嚴重偏離市場價值，故將高級住宅加價

課徵房屋稅，具正當性，且符合租稅公平及量能課

稅原則；再按房屋稅條例第 5 條規定，房屋稅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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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明定為房屋現值，而房屋現值之計算係屬細節性

、技術性事項，係由該條例第 11 條授權該市不動

產評價委員會予以評定，並經該府訂定臺北市房屋

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以資遵循，並未逾越

授權範圍等語。 

(三)次據財政部相關人員指稱，依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應按各種建

造材料所建房屋，區分種類及等級，故房屋標準價

格之評定除可就不同建造材料訂定評價標準外，亦

可依同一建造材料所興建之各類型態房屋(包括建

築用途或形式等)區分種類及等級，臺北市就各類

建造材料興建之高級住宅加價課稅，尚無逾越房屋

稅條例第 11 條規定授權範圍，應不生違反行政程

序法第 10 條規定逾越法定裁量權或法規授權目的

之問題。 

(四)查為解決房屋核定現值脫離現實情形，正本清源之

道乃應全面正視房屋標準價格嚴重脫離造價及市

價之制度性問題。至臺北市政府針對高級住宅加價

課徵房屋稅，雖有其租稅公平及量能課稅之理由，

，惟該府所定之前揭要件是否逾越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規定而增加法律所無之要件？是否符合租稅法

律主義？以及其所定要件是否失諸客觀？茲以陳

訴人既已就個案另提起行政救濟，允宜靜候有關機

關之處理。 

五、有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未先將核定房屋現值通知納稅

義務人，即逕以寄發房屋稅繳款書一節，基於課稅經

濟及不影響納稅義務人之救濟權利觀之，尚難遽認有

不當，惟對於採約定轉帳方式繳納房屋稅，其轉帳通

知書及繳納證明書未予加註行政救濟方式及期限，該

處應予以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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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房屋稅條例第 10 條規定：「主管稽徵機關應依

據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核計房屋現值。

依前項規定核計之房屋現值，主管稽徵機關應通知

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如有異議，得於接到通知

書之日起 30 日內，檢附證件，申請重行核計。」

又行政程序法第 100 條第 1 項規定：「書面之行政

處分，應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書面以

外之行政處分，應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

。」 

(二)詢據財政部相關人員指稱，查 56 年修正後房屋稅

條例第 7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

日起 30 日內，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現值

及使用情形，同時修正第 10 條條文，明定稽徵機

關應就納稅義務人依同條例第 7條規定所申報之現

值，參照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核計房屋現

值，並通知納稅義務人。是以，房屋稅條例第 10

條並未規定地方政府依同條例第 11 條重行評定房

屋標準價格時須通知納稅義務人，甚為明確，該部

74 年 4 月 15 日台財稅第 14347 號函亦釋明有案。

嗣為簡化稽徵程序，90 年再修正上開 2 條文，規定

納稅義務人僅須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 30 日內申

報房屋稅籍及使用情形，至於房屋現值無須由納稅

義務人申報，改由稽徵機關依據房屋標準價格核定

，亦未規定重行評定房屋標準價格須個別通知納稅

義務人。是以房屋稅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主管

稽徵機關應將依同條第 1項核計之房屋現值通知納

稅義務人者，係指納稅義務人已依本條例第 7 條規

定申報房屋稅籍有關事項經主管稽徵機關予以核

計房屋現值之情形而言。至於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依

同條例第 11 條規定重行評定之房屋標準價格，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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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現行條例並無應

個別通知納稅義務人之規定。 

(三)案經本院諮詢專家學者表示，主管機關將房屋課稅

現值載明於房屋稅繳款書，一併通知納稅義務人，

就稅捐稽徵效率而言，應無不可，且亦不影響納稅

義務人之救濟權利。 

(四)另對於採約定轉帳方式繳納房屋稅者，臺北市稅捐

稽徵處寄發之轉帳通知書及繳納證明書未予加註

行政救濟方式及期限，顯非妥適，該處允應檢討改

進。 

 

調查委員：錢林慧君  

 

 

 


